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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香港普選進入見分曉的關鍵時刻，屠海鳴先生的新著《香港普選「底線思
維」——香江議政論叢》，已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出版，對於正在進行
普選大討論的香港社會進一步了解必須依法辦事的普選底線，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屠海鳴先生是港滬兩地知名的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也是海內外具有影響力的僑

界社團主要領袖之一，現擔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的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等60多項社會職務。

該書分為：「十五論香港普選『底線思維』」、「反『佔中』與香港政治」、「香
港社會經濟民生」、「國家與國際」四個篇章。這個結構以香港普選底線思維為主
軸，貫穿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民生，顯現了作者對構建「一國兩制」底線思維和戰略的連貫理念所作出
的可貴探索。在中華民族復興戰略與當今大國博弈的國際戰略背景上，作者將習近平主席的「底線思維」聯
繫到對香港普選的思考，將「香港普選底線思維和戰略」作為中華民族復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探索
和化解香港普選遇到的挑戰和難局，拓寬了港人的視野，使香港社會從更高的國家層面來理解香港普選的
「底線思維」，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香港普選的兩條底線：法律底線是必須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
有關規定辦事；政治底線是普選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從中央治國方略的角度進
行演繹，全面闡述香港普選的「底線思維」，是作者對香港普選討論乃至「一國兩制」實踐的一大貢獻！
在研究香港問題的著作中，本書將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與普選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較全面地展示出來，

並以底線思維的戰略，去努力探究和化解這些問題和挑戰，其歷史追溯、現狀掃描、實證研究、問題分
析、理論創新都呈現出論必深刻、見必獨到的特色。閱讀此書，對關心香港普選和前途的人，會有難得的
寶貴啓發和收穫。

屠海鳴新著
《香港普選「底線思維」》出版

特首讚警堅忍護民公正無私
訪警總視察訓練打氣 勉續打擊罪案維護法紀

梁振英昨日在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陪同下到訪香港警察總部，了解警務

處在打擊偽鈔方面的工作，以及警察總部指揮及
控制中心的運作和有關行動的訓練。

參觀商罪調查科偽鈔展覽室
梁振英參觀了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展覽室。展覽
室展出世界各地檢獲的偽鈔和製造工具，可讓來自
各地執法機關的人員對假貨幣有更深認識，並交流
調查經驗，從而提升偵查相關罪案的能力。他得悉
現時本港偽鈔情況維持穩定，警務處會繼續加強情
報交流及與各持份者的合作。
他隨後到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聽取人員

介紹該中心如何運作，以支援大型警方行動的指
揮工作。警務處借鑑過去的經驗，不斷完善指揮
及資訊系統和相關設備，以在日後的警方行動中
更有效及全面地發揮該中心的功能。

視察處理公眾活動訓練
其後，梁振英視察了人員處理公眾活動的訓練。

他相信警隊人員訓練有素，並做好充足準備，定能
配合各項行動的需要，專業及高效地執行職務。他
又與負責刑偵及行動的人員會面，了解他們的工作
情況。他讚揚警務處人員堅忍不拔，克盡己任，並
鼓勵他們繼續秉持公正無私及專業的態度，打擊罪
案，維護法紀，保障市民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違法「佔領」行動失敗後，反對派大肆抹黑香港

警隊，有反對派更計劃再「佔」。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特別到訪警察總部向警隊

打氣，並視察了警員處理公眾活動的訓練。他讚揚警務處人員堅忍不拔，克盡己任，

並鼓勵他們繼續秉持公正無私及專業的態度，打擊罪案，維護法紀，保障市民安全。

◀梁振英昨日到訪警察總部，了解警
務處在打擊偽鈔方面的工作。

▲梁振英與負責刑偵及行動的
人員會面，讚揚警務處人員堅
忍不拔，克盡己任。

黎棟國：7警續停職 依例出半糧

「港獨魔經」列候選好書 教協統籌非關康文署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上午在禮賓府與訪港的江西省省長鹿心社
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梁振英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
易中心，能夠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為江西企業提供「走出去」和
「引進來」的理想平台。香港和江西同屬泛珠省區成員，他期望兩地能夠繼
續利用泛珠平台深化交流和合作。 ■記者 鄭治祖

梁振英會江西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與香港公共圖書館聯
合主辦的「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活動，被投訴候選書籍中，包括被稱為「港
獨魔經」的《香港城邦論》。署理民政事務
局局長許曉暉昨日書面答覆議員質詢時指
出，有關活動由教協負責所有統籌，包括公
開邀請推薦書籍、成立委員會選出候選書目
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並無參與任何推薦及
選舉書目的工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在大會提出質

詢，不點名提到教協與公共圖書館聯合主辦的
好書龍虎榜活動，指自己近日接獲家長投訴，
批評在候選書籍中包括被稱為「港獨魔經」的
《香港城邦論》，令人擔心此類鼓吹極端及偏
激政治思想的書籍，會向中學生灌輸錯誤觀
念。
許曉暉在立法會書面答覆指，有關活動自

1989年舉辦至今已有26屆，過往一直由當時的
市政局與教協合辦。一直以來，活動由該團體
負責所有統籌工作，包括公開邀請推薦書籍、
成立委員會選出候選書目、推行中學生投票選

出十本好書等，康文署尊重合辦團體的統籌工
作，並沒有參與任何推薦及選舉書目的工作。
今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活動，康文署負責
的開支合共為35,000元。
她續指，公共圖書館一直按照政府既定程

序，經公開招標批出供應商合約，並根據館藏
發展委員會批核的書目進行採購工作，既致力
維護資訊自由，亦不會利用館藏宣揚任何信念
或觀點。
許曉暉指出，過去5年，公共圖書館合共處

理了12宗不符合館藏原則而註銷相關書籍的個
案，包括衛生署轉介涉及中藥問題個案的書
籍、含有暴力及色情成分、經香港法院裁定為
侵權等出版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公民黨成員
曾健超在去年非法「佔領」時，聲稱被警務人
員毆打，隨後警方拘捕7名涉案警員，涉嫌襲
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
日表示，7名涉案警員仍然被停職，並根據
《警隊條例》，獲准支取不少於其薪金半數的
部分薪金，直至被定罪時為止。他強調，警方
絕不容許任何警務人員作出違法行為，警方必
定公正調查，絕不偏私。律政司正徵詢獨立資
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務求盡快向警方提供法
律意見。
和曾健超同黨的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昨
日在大會上提出質詢，稱去年10月15日「佔
領」運動期間，7名警務人員涉嫌毆打1名示威
者，翌日被停職。警方已經完成案件調查，並
將案件轉交律政司研究，要求保安局交代涉案
的7名警務人員停職期間的薪酬安排，又質疑
律政司何時就提出檢控向警方提供意見。
黎棟國在書面答覆中指出，警務處投訴警察
課接獲投訴後，已立即安排專責特別調查隊進
行全面調查，翌日警方基於公眾利益需要，停
止該7名警務人員的職務。經進一步調查及諮

詢法律意見後，警方於去年11月26日拘捕該7
名已被停職的警務人員，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
身體傷害。

須有合理機會定罪始提檢控
針對7名涉案警務人員，黎棟國說，他們至

今仍被停職，警務處根據《警隊條例》第二百
三十二章，處理涉案人員停職期間的支薪安
排；根據《警隊條例》第三十七（四）條，任
何警務人員如就刑事罪行被控，並經法院在刑
事法律程序中裁斷有關控罪獲證實，由作出該
項裁斷當日起，該人員不得獲付薪金或津貼，
但如處長批准付給該等款項則除外。
他解釋，《警隊條例》第十七條訂明：若有
針對該人員的紀律處分程序或刑事法律程序正
在或即將提起，得按處長就每宗個案所作的指
示，獲准支取不少於其薪金半數的部分薪金，
直至該人員被定罪時止；若該人員就與其身為
警務人員的職責有關連的行為成為某項查訊的
對象，或該人員是某項就其被舉報、指稱或懷
疑犯罪而作的調查的對象者，則不得支取少於
其薪金的全部。

黎棟國並強調，香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對獨
立檢控權作出保障，規定香港特區律政司主管
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預，而根據《檢控
守則》，必須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律政司才
會提出檢控，「律政司會獨立公正地，並嚴格
遵照法律及《檢控守則》處理。雖然檢控人員
有責任盡快作出是否檢控的決定，但檢控人員
同樣有責任就案件進行全面、仔細、深入的研
究和分析，確保有充分證據才提出檢控。」

報告交律政司 強調不偏私
他透露，警方已經把調查報告呈交律政司，律政

司正徵詢獨立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務求盡快向
警方提供法律意見，包括是否需要作進一步調查工
作、是否應要求投訴人或其他相關人士提供進一步
協助，或是否應就任何人士提出檢控，因此，特區
政府現階段不適宜就案件作進一步評論。
黎棟國強調，警方會繼續跟進案件，並會就

涉案的投訴向監警會作出匯報，「警方是非常
關注事件，並一直嚴肅處理。警方絕不容許任
何警務人員作出違法行為，如有個別警務人員
涉嫌違法，警方必定公正調查，絕不偏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會
普遍關注到舊式住宅樓宇保養情況。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將提出私人
條例草案，要求當局授權消防處安排
承建商，為有即時危險的舊樓提升消
防系統，再向業主追收費用。

倡授權消防「先斬後奏」
梁美芬昨日介紹，根據現行條例，業

主須為樓宇安裝自動灑水系統，但因部
分樓宇在結構上不適合安裝，或有業主
是清貧長者，或法團成員移民、失蹤等，
令工程拖延。為了避免負上未能在指定
時限內完成工程的法律責任，有已成立
法團的大廈業主解散法案，未成立法團
的「三無大廈」則拒絕籌組法團，令消
防改善工程一拖再拖。

由於大廈消防設備關乎人身安全，
她昨日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交私人
條例草案，要求當局修改《消防安全
（建築物）條例》（第五七二章） ，
賦予消防處酌情權可以因應安全及緊
急考慮，先協助舊樓提升消防系統，
事後才收取相關費用的權力，以確保
舊樓的消防設備水平。
她解釋，根據《建築物條例》第一二

三章第二十六條，屋宇署如認為一幢建
築物有即時危險，屋宇署可以安全理由，
安排承建商對該建築物進行改善工程，
完成後向業權人追討工程費用，倘其私
人條例草案獲通過，《消防安全（建築
物）條例》就會賦予消防處類似的酌情
權，為舊樓進行消防改善工程，符合《消
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的要求。

梁美芬促危樓先升消防系統後「追數」


